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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升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效率，彰

顯公益彩券公益性，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補助單位： 

 （一）本會及所屬機關（構）。 

 （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三）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 

 （四）民間團體： 

  1.各級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2.設立目的與社會福利服務、就業促進或職業訓練有關之非營利法人（不

含政治團體）。 

三、申請計畫類型： 

 （一）區域性計畫：係指計畫實施範圍為兩個以上之直轄市及縣（市）之

轄區者。 

 （二）地方性計畫：係指計畫實施範圍為單一直轄市及縣（市）之轄區者。 

四、申請計畫之內容，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辦理各項促進原住民就業之訓練、輔導或獎勵計畫。 

  （二）辦理各項增進原住民族福利服務計畫。 

       前項各款以具創新性之計畫並符合年度運用計畫者優先，且不得為本

會現行法規所訂之補助措施。 

五、作業期程： 

 （一）運用計畫：本會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向財政部提出次年度運用

計畫，經核定後公布實施。 

（二）指標性計畫：本會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向財政部提出後年度指

標性計畫，經核定後公布實施。 

  （三）申請計畫採事前審核原則，申請補助單位應依下列規定提出申請： 

  1.屬區域性計畫者，應於前一年度五月三十一日前，向本會提出申請。 



    2.屬地方性計畫者，應於前一年度五月十五日前，向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提出申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於五月三十一日前彙整函送

本會。 

  3.不符受理期限規定之申請計畫，不予受理，但回饋金尚有餘額時，則

另行公告第二次受理期限。 

六、申請程序： 

 （一）屬區域性計畫者，由全國性及省級立案之民間團體，向本會提出申

請。 

  （二）屬地方性計畫者，提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轉本會。 

  （三）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初審申請計畫符合規定，應填具審查彙總表

（格式如附件一），併同申請補助單位應備文件函送本會。 

  （四）申請計畫屬中長程計畫，應依前款規定逐年提報各該年度申請計畫

書及成效報告送本會審查。 

七、申請補助單位應備文件： 

 （一）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二）。 

  （二）細部執行計畫書（內容應包含計畫目的、主（協）辦單位、實施期

程、實施地點、參與對象、實施方式、預期效益、經費概算表、經

費來源等項）。 

  （三）立案證明文件及組織章程。 

  （四）財力、信用或執行能力之證明文件或資料。 

  （五）其他相關文件。    

  申請補助單位為政府機關，免具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文件。 

八、計畫申請經費，應依年度運用計畫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編列，其中人員

薪資按以下原則核發補助： 

 （一）以月計薪人員： 

    1.辦理專業性或技術性工作之薪酬補助標準，依「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

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之報酬標準表補助。 

    2.辦理一般性事務或專案管理工作之薪酬補助標準，依「行政院暨所屬

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之報酬標準表補助。 

    3. 辦理社會工作事務人員，依以下原則補助： 

      (1) 於一般社工人員或社工督導，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當年

度公告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之規定，補助



專業服務費用。 

      (2) 於本會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之社工人員，依本會當年度公告補助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之規定，

補助薪資待遇。 

  （二）以時計薪人員：依勞動部勞動基準法所公告基本工資補助。 

   申請單位為因應計畫實際需求，工作職務須具相當特殊性或須相當經驗與

難度之專業工作，或須具相當管理職責者等，其薪資編列標準，經本會

複審委員會議決議同意者，不在此限。 

九、審查作業程序如下： 

 （一）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受理之申請計畫，受理機關應依下列原則

初審，並填具審查彙總表，送本會複審： 

  1.符合年度運用計畫用途主軸。 

  2.計畫應對原住民有受益性。 

  3.計畫內容應完整、合理、創新及可行。 

  4.計畫經費編列及用途需求應必要及合理。 

  5.申請計畫不得重複向兩個以上機關申請補助。 

  6.申請補助單位不得有異常核銷案件。 

  7.申請補助單位應正常運作並具一定實績及專業執行能力，且業務及財

務應健全。 

  8.過去執行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之辦理情形。 

  （二）向本會提出之申請計畫，或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轉本會之申

請計畫，由本會衛生福利處邀請專家學者（至少須含一名公益彩券

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小組專家學者委員）、機關代表及本會各業

務單位代表，依前款規定之原則複審，並將審查結果函送財政部公

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小組委員會備查。 

 （三）複審人員就任（兼）職單位所提申請計畫，應迴避審查。 

十、財務處理事項如下： 

  （一）經財政部核定之補助額度，本會應依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

編製辦法規定，納入原住民族就業基金年度預算。 

  （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將自辦或層轉之計畫所受補助經費額度列

入其地方預算，註明編列依據，並核實轉撥申請補助單位。 

  （三）民間團體所提區域性計畫之補助款由本會逕行撥付。 



  （四）計畫執行所餘補助款應照數繳回原住民族就業基金。 

十一、經費核撥、核銷及結報程序如下： 

 （一）經費核撥： 

  1.地方性計畫經核定後，本會通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納入次年度預

算，由本會視核定額度一次或分二次撥付，並於年度開始前，憑領據

及納入預算證明撥款。 

  2.計畫屬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層轉者，經費授權地方政府視執行進度

撥付受補助單位。 

   3.民間團體所提區域性計畫之補助款，由本會視核定額度，憑領據分二

次或三次撥付補助款。 

  （二）經費核銷及結報： 

   1.各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竣後一個月內完成結報事宜。 

   2.屬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辦之計畫，應檢附費用結報明細表（格式

如附件三）及成果報告書（一式三份）（格式如附件四）向本會辦理結

報。 

     3.屬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層轉之地方性計畫，受補助單位應檢附費用

結報明細表、原始支出憑證及成果報告書（一式六份）向各地方政府

辦理核銷，地方政府最晚於次年度二月底前彙整各計畫費用結報明細

表及成果報告書（一式三份），送本會辦理結報。 

     4.屬民間團體向本會申請之區域性計畫，應依限檢附經費支出憑證簿（格

式如附件五）、費用結報明細表、原始支出憑證及成果報告書（一式三

份）向本會辦理結報。 

   （三）經費核銷方式依本會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經費核銷注意事

項辦理。 

   （四）補助經費如未實際支用、未經本會同意或原始憑證經審核後不符計

畫核定補助項目遭剔除時，所領經費應如數歸還本會。 

   （五）分期撥付之補助款應檢附已撥費用支出明細表及階段成果報告，憑

撥後期款項。 

十二、督導及考核規定如下： 

  （一）本會除應依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規定將申請

計畫登載於相關網站外，受補助單位辦理結案時所送之成果報告書

函轉財政部備查。 



   （二）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核定後填具計畫管控表（格式如附件六），並按

季填具執行情形季報表（格式如附件七），函送本會備查，但地方性

計畫應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轉本會。 

   （三）本會應於計畫執行期間，不定期派員督導與查核，並將結果作成紀

錄。 

   （四）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就自辦及層轉之地方性計畫應於計畫執行期

間，每季派員督導與查核，並將結果作成紀錄（格式如附件八），函

送本會備查。 

十三、各受補助單位應於各項宣導資料、活動舞臺背景、購置設備或興建建築

物之明顯適當位置標示「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字樣，購置設備及興建

建築物並應登錄財產清冊管理。 

十四、本會各業務單位及所屬研提運用計畫及申請回饋金補助，凖用本要點規

定之程序。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準用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

規定。 

 

 

 

 

 

 

 

 

 

 

 

 

 

 

 

 

 



附件一 

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計畫審查彙整表 

申請年度：                                                                    填表日期：   

核轉機關：       縣(市)政府 

業務承辦人：                       聯絡電話：              

編

號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類別 

申請經費 

（新臺幣元） 
初審分數 推薦排序 初審意見及備註 

        

        

        

        

        

申請經費總計 
 

承辦人：                   科長：                   單位主管： 



附件二 

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申請表 

計畫名稱 
 

（是否為續辦計畫：□否 □是，為第    年） 

申請單位  

用途目的 □促進就業□增進福利服務 

計畫類別 □社福類 □產經類 □文教類 

計畫範圍 
□地方型計畫第____級：        市(縣)，        鄉（鎮、市、區） 

□區域型計畫：                     (填寫地區)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一、目的： 

 
二、工作內容： 

 

預

期

效

益 

一、量化效益： 

 (一)促進就業：直接就業    人，間接就業     人。 

 (二)社會福利服務：受益      人次。 

 (三)其他： 

二、質化效益： 

 
 

中長程計畫辦理期程及預估需求經費(元)（本欄年度性計畫免填） 

總需求   年   年   年 

    

工作進度及預估經費 

年度 預定完成工作內容 預算金額(元) 進度比例(%) 

年    

年    



年    

計畫 

經費 

申請經費(元) 自籌款(元) 計畫總經費(元) 
申請經費比率 

(%) 

    

聯 絡 方 式 

承辦機關 

聯絡人 
 

聯絡 

電話 
 

電子 

信箱 
 

申請單位 

聯絡人 
 

聯絡 

電話 

市話： 

手機： 

聯絡 

地址 

（務必填寫郵遞區號） 

 

電子 

信箱 
 

註：各欄位務必填寫，勿刪減或空白。 

 

 

 

 

 

 

 

 

 

 

 

 

 

 

 

 

 

 



附件三 

費用支出(結報)明細表 

補助單位：                                           第  頁 

計 畫 

名 稱 

 計畫總金額 

(補助款+自籌款) 
元 

支  用  內  容 

憑證 

號碼 
用途別 摘    要 

金                    額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補助款小計        

自籌款小計        

合計        

註：1.憑證號碼按「粘貼憑證用紙」上之原始單據(如發票、收據、支出證明單……)

依序編號，編於各單據上之右下角，但一張「粘貼憑證用紙」粘貼紙一張

以上之單據者，該紙上之「憑證編號」欄須書明「○號至○號」，但本明細

表仍應按各單據逐一依序填列，最後總計應為計畫總金額。 

2.用途別欄請預明細表所列人事費、業務費、旅運費…依序填列。 

3.關於憑證結報事項，請依行政院主計處核定之「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辦理。 

承辦人          主辦出納          主辦會計          負責人 



附件四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 

成果報告書 

（採 A4 直式橫書,左側裝訂）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財政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核轉單位： 

執行單位： 

計畫用途：□促進就業    □增進福利服務 

計畫類別：□社福類 □產經類 □文教類 

計畫級別：□地方型計畫第    級  □區域型計畫  

 

中華民國 ○年○月○日 



壹、 計畫目標及辦理項目：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貳、 計畫執行情形： 

一、 核定執行項目及執行情形 

計畫名稱 核定執行項目 執行情形 

 
  

二、 預算執行情形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A) 

（元） 

實際支用數

(B)（元） 

預算 

執行率

（B/A*100%) 

賸餘款 

（A-B） 

（元） 

     

參、 計畫執行成果摘要： 

計畫名稱 具體成果數據 

（須含受益人次，如提供之就業機會及受社會福利人次/數） 

  

肆、 計畫執行檢討：（若無落差則免填，有則必填） 

計畫名稱 與原訂計畫目標之落差 改進意見 

   

   

伍、 備註：相關附件（如統計數據表單、辦理計畫變更核定公文

等） 

 



附件五 

 

原住民族委員會 

支出憑證黏存單  

傳票號碼                                                     單據：          張 

憑 證 編 號 預算科目或工作(業務)計畫 金 額 備             註 

第 號 

 億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用途或案據  

          經 辦 單 位 驗 收 或 證 明 會 計 單 位 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簽人 

    

------------------憑----------證----------黏----------貼----------線--------------- 

提高工作效率，注意憑證內容具備事項： 
機    關：全銜。 
時      間：年月日。 

印      章：商號正式印章。 
地      址：縣巿街巷門牌。 
財物或營繕：名稱規格數量。 
單      位：儘可能用標準制。 
金      額：單價總價(需相符)。 
實      收：中文大寫。 
用      途：詳細具體。 
印      花：照規定貼並銷印。 
更      改：商號加章負責。 
無      效：擦刮挖補塗改鉛筆書寫墨跡不勻。 
文      字：應翻中文。 
外    幣：應折新台幣及註折合率。 

印刷或紙張：附樣張。 
電 報 費：附事由箋。 
旅   費：附旅費報告表。 
工 程 費：附合同圖說。 
稽審標準：應經審計機關監視。 

  單據印就「萬」「千」單位其不需應用者加 
  作「」字。 

 
說明： 
1.本用紙除「憑證編號」及「預算科目」兩欄

由主計部門填列外，其餘各欄應由經辦報銷
工作之事務人員填列。 

2.本用紙憑證粘貼線上端有關人員蓋章欄之
欄數得視各機關經理財物工作之實際分工
程序自行增減。 

3.凡提供參考之附件，如不能同時粘貼，則記
明某號憑證之附件，按號另裝成冊一併附
送，並於憑證簿封面上註明外附件若干件。 

4.對不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
票請勿混合黏貼。 

5.單據黏貼時，按憑證黏貼線由左邊至右對
齊，面積大者在下，小者在上，由上而下黏

貼整齊，每張發票之間距離約 0.5公分，並
以 10張為限。 

6.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由上而下，由左而
右」。 

 

財產登記訖：      



附件六 

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控管表 

壹、計畫名稱： 
貳、受補助單位： 

參、管考週期： 季 

肆、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伍、計畫經費：總經費     元(自籌款      元、補助款        元) 

陸、計畫目標： 

 

柒、計畫工作項目：（請依計劃書甘特圖內工作項目填寫） 

序號 工作項目 量化指標 期程 

一       年 月至 月 

二       年 月至 月 

三       年 月至 月 

四       年 月至 月 

五       年 月至 月 

六 

(此為必填欄位) 

提供直接就業(人數) 

提供間接就業(人數) 

提供社會福利受益(人次) 

人 

人 

人次 

   年  月至  月 

捌、計畫工作項目摘要及進度 

月份 工作摘要 
當季查核點 

(量化指標) 

工作累計

執行進度

(%) 

總經費累計執行進度 

補助款 

(A) 

自籌款 

(B) 
執行經費 
(C)=(A)+(B) 

執行率 
(D)=(C)/
總經費 

第 1 季 

  

% 元 元 元 % 

  

提供直接就業(人數) 

提供間接就業(人數) 

提供社會福利受益(人次) 

 

第 2 季 

  

% 元 元 元 % 

  

提供直接就業(人數) 

提供間接就業(人數) 

提供社會福利受益(人次) 

 

第 3 季 

  

% 元 元 元 % 

  

提供直接就業(人數) 

提供間接就業(人數) 

提供社會福利受益(人次) 

 

第 4 季 

  

% 元 元 元 % 

  

提供直接就業(人數) 

提供間接就業(人數) 

提供社會福利受益(人次) 

 



 

直接就業、間接就業、社會福利服務人次定義說明 

提供直接就業人數 計畫直接聘僱的人次，由計畫補助經費「人事費」項目費用支出，皆屬

直接就業，例如專案人員、臨時人員薪資。 

提供間接就業人數 1.透過計畫工作項目執行，間接或媒合人員獲得額外收入，且非計畫補

助經費所支付之費用，例如自籌款或其他計畫補助。 

2.由計畫補助經費「業務費」項目支出人員費用，例如講師費等。 

提供社會福利服務人次 1.社會福利類：計畫執行社會福利服務的受益人次，例如課程、學童課

輔、長者送餐照護等人次。 

2.活動參與類：計畫執行活動參與人次，例如展覽、展售會參與，以無

特定對象人次計算。 



附件七、附件八 

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第   季執行情形暨實地查核情形彙整表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一、 執行情形 

編

號 
計畫名稱 

總經費 
(A) 

補助經費 

縣市政

府撥付

執行單

位金額 

累計進度(%) 當季預算累計執行進度 總經

費累

計執

行率
(%)(E)

/(A) 

預定 

進度 
(B) 

實際 

進度 
(C) 

進度 

比較 
(C)-(B) 

預定支用數(元) 實際支用數(元) 當季執

行率
(%)(E)

/(D) 
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經

費(D) 
補助款 自籌款 

合計經

費(E) 

1   
 

 
           

2   
 

 
           

3   
 

 
           

4   
 

 
           

5   
 

            

6   
 

 
           

   
 

 
           

7   
 

 
           

8   
 

 
           

 



二、執行說明 

編號 計畫名稱 
當季預定執行 

工作項目 

當季實際執行 

工作項目及成果 

（成果請以量化數據呈現） 

進度比較 

（%）

(C)-(B) 

落後原因及改善方式 

（若進度差異為負，必填） 

1 （各補助計畫名稱） 預定進度____%(B) 

1.依控管表當季工作項目依序填寫 

2. 
3. 
4. 

實際進度____%(C) 

1.依各項工作項目依序填寫 

2.提供直接就業 1 人 

•性別-男 人、女 人。 

•族別-   族    人 

•年齡-(  ) 人代號填寫，參考附件。 

•學歷-高中   人、大學   人。 

•行業別-    代號填寫。政府機關

(O-83)協會組織(S-94)。參考附

件-行政院主計總處-職業標準

份類表填寫」 

•職業別-(     )   人代號填寫。參考

附件-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

準份類表填寫」。 

3.提供間接就業   人 

•性別-男  人、女  人。 

•族別-  族  人、   族   人。 

4.提供社會福利服務受益   人次  

•性別-男  人、女  人。 

•族別-  族  人、   族  人。 

•縣市-   縣   人。 

 一、落後原因： 

二、改善方式： 

 
總計 - - - - 

 



三、計畫實地查核情形 

計畫名稱 
訪視日

期 

計畫經費、憑

證及收入 

是否專人 

保管 

是否按時發放

進用人員薪

資，並確實辦

理其勞健保

（應檢具繳費

證明） 

進用人員確

實簽到，並檢

具簽到表 

計畫實施地

點及人員配

置地點是否

符合核定計

畫內容 

依規定標示

「公益彩券

回饋金補助」

字樣。□相符

□不符 

執行進度

是否落後 

訪視意見 

 

受查核單位人

員親簽 

查核單位人員

親簽 

（各補助計畫名稱）  □是，保管

人： 

□否，原因： 

□是 

□否，原因： 

□是 

□否，原因： 

□是 

□否，原因： 

□是 

□否 

□是 

□否 

   

（各補助計畫名稱）  □是，保管

人：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填表說明： 

1. 「三、計畫實地查核情形」由承辦單位填寫。 

2. 各欄位請確實填寫，勿刪除。 

 

                                                                                                                                                

 
填表人：                         科長：            單位主管：              （請核章） 
 
 
 
 

 

 

 

 

 



附件資料表：(當季人數統計) 
填表說明：(填寫計畫直接就業人員) 

1.性別：男：1 女：2 

2.年齡：A01:滿 20 歲以上至未滿 25 歲，A02:滿 25 歲以上至未滿 30 歲，A03:滿 30 歲以上至未滿 35 歲，A04:滿 35 歲以上至未滿 40 歲， 

A05:滿 40 歲以上至未滿 45 歲，A06:滿 45 歲以上至未滿 50 歲，A07:滿 50 歲以上至未滿 55 歲，A08:滿 55 歲以上至未滿 60 歲， 

A09:滿 60 歲以上至未滿 65 歲，A10:年滿 65 歲以上 

3.學歷：1.國中以下 2.國中以上 3.高中以上 4.大學以上 5.碩士以上 

4.行業別：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10 次修訂)填寫至中類，例 N-77(資料下載連結 https://goo.gl/vEBxaD) 

5.職業別：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第 6 次修訂)填寫至中類，例 2652-90(資料下載連結 https://goo.gl/qVd2Dq) 

 

序號 縣市 姓名 性別 年齡 族別 學歷 
行業別 

(雇主單位類別) 

職業別 

(受雇人員) 
薪資 備註 

1 花蓮縣 OOO 1 A03 阿美族 3 O-83 4110-90 32,000 (計畫名稱) 

2 花蓮縣 OOO 1 A04 阿美族 3 Q-88 3412-00 34,000 (計畫名稱) 

3 臺東縣 OOO 2 A06 布農族 4 O-83 2635-90 33,000 (計畫名稱) 

4 臺東縣 OOO 2 A04 排灣族 4 S-94 3412-00 30,000 (計畫名稱) 

5 屏東縣 OOO 2 A05 排灣族 3 Q-88 5320-00 30,000 (計畫名稱) 

6 屏東縣          

7           

8           

9           

10           

11           

12           

13           

https://goo.gl/vEBxaD
https://goo.gl/qVd2Dq


 


